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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書函
地址：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真：02-23492900

聯絡人：王玉樹

聯絡電話：(02)2349-6310

電子郵件：arthur@mail.ca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交航 (一)字第10881001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英譯摘要、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1088100133-0-

0.pdf、1088100133-0-1.pdf、1088100133-0-2.pdf、1088100133-0-3.odt、

1088100133-0-4.odt、1088100133-0-5.odt、1088100133-0-6.pdf)

主旨：檢送「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

告，並附「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說明：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副本：本部法規委員會、航政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北美國商會、高雄美國商會、

台中美國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法國工商會、台北市澳

洲紐西蘭商會、台灣加拿大商會、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

會、臺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台北市瑞典商會、臺北市香港商業協會、德國

工商總會駐台商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

業同業公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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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

說明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係於六十三年九月二日發布施行，歷經十

六次修正施行迄今，為因應實際作業需要，爰重新檢討本規則部分條文，

以資適用。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因應現行多數須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之申請案件，其受理機關多已

可以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等身分證明文件替代戶籍謄本，為使申

請程序更為符合實際需求，爰修正應檢附文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考量空運分提單係屬航空貨運承攬業者與託運人間私契約之憑證，

不涉公眾利益，為使申請程序更為符合實際需求，爰刪除須檢附分

提單等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十五條) 

三、因應民眾申請籌設期間延展之需，及考量與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

則間之一致性，配合增訂籌設期間延展規定，俾利業者依循。(修正

條文第七條及第十一條之一) 

四、因應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已解除外國人對於航空貨運承攬業投資比

例限制，考量其業務範疇尚未涉一般大眾權益，及航空貨運承攬業

選派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係屬公司治理之範疇，為提高行政效率

及簡化行政程序，爰刪除前開變更需報民航局備查之規定；另為使

業者停業及復業時報請備查機制明確化，以及現行法規僅要求設立

分公司需備查，未規範業者如結束分公司營業時需報備查，爰增列

停業、復業及結束分公司營業時亦應報民用航空局備查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九條) 

五、考量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交通部及民用航

空局得分別將航空貨運承攬業之籌設許可、許可證之核准、廢止、

許可證之發給、換發、補發及註銷等事項委任及委託航政機關辦理，

係指針對申請合一許可證之業者，爰予明定，以資明確。(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二) 

六、對於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領有合一許可證之

業者籌設延展、結束營業、停業及復業等事項，比照籌設許可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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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核換發等委任及委託航政機關辦理，爰為相關修正。(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 

七、為因應海空合一許可證業者，若僅結束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除向

航政機關申請外，應同時向民航局申請換發許可證，爰為相關修正。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二) 

八、因實務作業上國際貿易商業文件有固封交寄需求，且未與郵政法規

牴觸，故刪除相關限制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九、為使外籍業者申請核發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與

國籍業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一致及明確化，爰修正外籍業者申請核

發許可證應檢附之文件。(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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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交通部 公告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6月26日 
發文字號：交航(一)字第10881001331號 
 

主旨：預告修正「航空貨運承攬業管理規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

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 修正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七十條之一。 
三、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附件。本

案另載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www.caa.gov.tw)。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

公報隔日起六十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二） 地址：臺北市敦化北路340號。 
（三） 電話：(02)23496310。 
（四） 傳真：(02)23496050。 
（五） 電子郵件：arthur@mail.caa.gov.tw。 

 

部長  ○○○ 

檔  號：0108/F2010603/003/  /
保存年限：20 

一層決行 以稿代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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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申請設立航空貨

運承攬業應檢附下列文

件，報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以下簡稱民用航

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

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章程草案。 

三、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全體股東或發起人

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五、公司設立登記預查

名稱申請表影本。 

已設立之公司申請

增加經營航空貨運承攬

業務項目者，應檢附下

列文件，報請民用航空

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籌

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三、股東會議事錄或股

東同意書影本。 

四、公司章程修正草

案。 

五、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第四條  申請設立航空貨

運承攬業應檢附下列

件，報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以下簡稱民用航

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

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章程草案。 

三、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全體股東或發起人

戶籍證明影本。 

五、公司設立登記預查

名稱申請表影本。 

已設立之公司申請

增加經營航空貨運承攬

業務項目者，應檢附下

列文件，報請民用航空

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籌

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三、股東會議事錄或股

東同意書影本。 

四、公司章程修正草

案。 

五、營業計畫：包括資

本運用、貨量預

估、營運收支預

鑒於現行多數須檢附身分

證明文件之申請案件，其

受理機關多已可以國民身

分證或戶口名簿等身分證

明文件替代戶籍謄本，民

用航空局於辦理航空貨運

承攬業相關業務實務上亦

鮮少有民眾檢附戶籍謄

本，為使申請程序符合實

際需求，爰修正第一項第

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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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營運收支預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全體股東名冊。 

七、公司變更名稱或所

營事業登記預查申

請表影本。 

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全體股東名冊。 

七、公司變更名稱或所

營事業登記預查申

請表影本。 

第七條  經核准籌設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

個月之核定籌設期間內

依法向有關機關辦理相

關登記，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

用航空局發給航空貨運

承攬業許可證後，始得

營業：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股東名簿及董事、

監察人名冊。 

四、加入當地航空貨運

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簽給之會員證影

本。 

未依前項規定於許

可籌設期限內申請核發

許可證並有正當理由

者，得於期間屆滿三十

日前申請延展；延展期

限不得逾六個月，並以

二次為限。 

航空貨運承攬業自

民用航空局發給許可證

之日起逾六個月未開

業，或開業後停業逾六

個月者，由民用航空局

第七條  經核准籌設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

個月之核定籌設期間內

依法向有關機關辦理相

關登記，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

用航空局發給航空貨運

承攬業許可證後，始得

營業：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股東名簿及董事、

監察人名冊。 

四、加入當地航空貨運

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簽給之會員證影

本。 

五、航空貨運承攬業使

用之分提單樣本。 

航空貨運承攬業自

民用航空局發給許可證

之日起逾六個月未開

業，或開業後停業逾六

個月者，由民用航空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

後，註銷其許可證，並

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部

分或全部登記。但有正

當理由並依規定程序於

一、空運分提單係由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簽發之

貨物運輸單據，為業

者與託運人間運輸契

約憑證，由於雙方關

係屬私契約，不涉公

眾利益，且實務上業

者亦反映多已改用電

子提單，為使申請程

序更為符合實際需

求，爰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五款。 

二、因應民眾申請籌設期

間延展之需求，及考

量與海運承攬運送業

管理規則間之一致

性，增訂第二項籌設

期間延展規定，俾利

業者依循。 

三、配合增訂第二項規

定，現行條文第二項

移列為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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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

後，註銷其許可證，並

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部

分或全部登記。但有正

當理由並依規定程序於

未開業或停業六個月期

間內申請核准延展者，

不在此限，惟其核准延

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 

未開業或停業六個月期

間內申請核准延展者，

不在此限，惟其核准延

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

之英文名稱變更，應先

報請民用航空局核准。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

中文名稱、組織、代表

人、資本額、地址變更、

停業、復業及分公司設

立或結束營業，應於辦

妥登記後三十日內，報

請民用航空局備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登載事項有變更

者，航空貨運承攬業應

檢附換證費向民用航空

局申請換發。 

第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

之英文名稱變更，應先

報請民用航空局核准。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

中文名稱、組織、代表

人、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資本額、地址變

更或設立分公司，應於

辦妥登記後十五日內，

報請民用航空局備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登載事項有變更

者，航空貨運承攬業應

檢附換證費向民用航空

局申請換發。 

一、因應加入國際貿易組

織，已解除外國人對

於航空貨運承攬業投

資比例限制，另航空

貨運承攬業業務係以

集貨為目的，考量其

業務範疇尚未涉一般

大眾權益，為促進產

業自由化及國際化，

爰對於該業別之監理

強度應可採較低度管

理方式。另考量航空

貨運承攬業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等變

更皆已須向公司主管

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為提高行政效率、簡

化行政程序及法規鬆

綁，爰修正第二項，

以資適用。 

二、為使停業、復業報備

機制明確化，於第二

項增列停業及復業，

另停業延展亦視為停

業辦理。 

三、鑒於現行條文僅要求

設立分公司需備查，

但未規範業者結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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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營業需報備查，

增列分公司結束營業

時亦應報民用航空局

備查之規定。 

四、考量與海運承攬運送

業管理規則間之一致

性，爰修正第二項之期

限。 

第十一條之一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可證者，交通部得將航

空貨運承攬業之籌設許

可、籌設延展期限、結

束營業及許可證之核

准、廢止等事項，委任

航政機關辦理。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

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

業申請合一許可證者，

民用航空局得將航空貨

運承攬業之停業、復業

及許可證之發給、換

發、補發及註銷等事

項，委託航政機關辦

理。 

前二項委任及委託

事項，交通部及民用航

空局應依規定公告，並

刊登於公報及網站。 

第十一條之一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交通部得

將航空貨運承攬業之籌

設許可及許可證之核

准、廢止等事項，委任

當地航政機關辦理。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

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

業，民用航空局得將航

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

發給、換發、補發及註

銷等事項，委託當地航

政機關辦理。 

前二項委任及委託

事項，交通部及民用航

空局應依規定公告，並

刊登於公報及網站。 

一、考量同時經營海運承

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

承攬業，交通部及民

用航空局得將航空貨

運承攬業之籌設許

可、許可證之核准、

廢止、許可證之發

給、換發、補發及註

銷等事項委任及委託

航政機關辦理，係指

針對申請合一許可證

之業者，爰於條文加

註申請合一許可證者

以資明確。 

二、有關同時經營海運承

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

承攬業領有合一許可

證之業者籌設延展期

限、結束營業、停業

及復業等事項，擬比

照籌設許可及許可證

核換發等委任及委託

航政機關(配合航業

法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辦理，爰配合修正

本條文，另停業延展

亦視為停業辦理。 

第十一條之二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

第十一條之二  同時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其申請

一、考量實務上有領有海

空合一許可證及各別

領有航空貨運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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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者，其申請籌設許

可、核發許可證，得依

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

則規定，向航政機關提

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取得海

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

運承攬業合一許可證

者，其申請換發、補發

許可證或廢止許可、註

銷許可證，應向航政機

關提出申請。結束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並經

航政機關廢止該部分許

可者，應向民用航空局

申請換發航空貨運承攬

業許可證。 

已分別領有海運承

攬運送業許可證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業

者，得向航政機關申請

換發海運承攬運送業暨

航空貨運承攬業合一許

可證。 

籌設許可、核發許可

證，得依海運承攬運送

業管理規則規定，向當

地航政機關提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取得海

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

運承攬業許可證者，其

申請換發、補發許可證

或廢止許可、註銷許可

證，應向當地航政機關

提出申請。 

已分別領有海運承

攬運送業許可證及航空

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業

者，得向當地航政機關

申請換發海運承攬運送

業暨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 

業、海運承攬運送業

許可證之情況，而航

政機關受委任及委託

事項係屬海空合一許

可證之相關業務，爰

於相關條文加註申請

合一許可證以資明

確。 

二、因應海空合一許可證

業者，若僅結束經營

海運承攬運送業，除

向航政機關(配合航

業法修正，酌作文字

修正)申請外，應向民

用航空局申請換發航

空貨運承攬業許可

證，爰修正本條文。 

第十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

業簽發之分提單，應載

明公司中文或英文之名

稱、地址及航空貨運承

攬業許可證字號，並逐

一依序編號。 

第十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

業簽發之分提單，應列

印公司中文或英文之名

稱、地址及航空貨運承

攬業許可證字號，並逐

一依序編號。公司名稱

及地址變更時，分提單

樣本應送請民用航空局

備查。 

配合第七條修正分提單無

需備查，刪除本條後段規

定。 

第二十四條  航空貨運承

攬業遞送之國際貿易商

業文件，以本規則所訂

書表中所列之文件為

限。 

第二十四條  航空貨運承

攬業遞送之國際貿易商

業文件，以本規則所訂

書表中所列之文件為

限。 

如商業文件係由中華郵政

公司遞送者，應依該公司

郵務營業規章第一百三十

條規定緘封交寄；非具通

信性質之商業文件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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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文件均不得固

封。 

固封與否，則視實務作業

而定。為配合實務作業需

求，爰刪除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六條 經核准籌設

分公司之外籍航空貨運

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

之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

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分

公司設立登記後，檢附

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文

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

用航空局發給外籍航空

貨運承攬業分公司許可

證後，始得營業。 

第二十六條  經核准籌設

分公司之外籍航空貨運

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

之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

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認

許、分公司設立登記

後，檢附認許及分公司

登記之證明文件，向民

用航空局申請核轉交通

部核准，由民用航空局

發給外籍航空貨運承攬

業分公司許可證後，始

得營業。 

一、為配合公司法修正廢

除外國公司認許制

度，爰刪除認許相關

文字。 

二、為使外籍航空貨運承

攬業者向民用航空局

申請核發承攬業許可

證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與國籍航空貨運承攬

業者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一致及明確化，爰

修正本條申請核發承

攬業許可證應檢附之

文件規定。 

 



第三十條之二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配合管理規則第 7條

及第 9 條文修正，修

正申請書相關內容。 

二、另為配合內政部將外

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視為與護

照同等效力之身分

證明文件，修正應檢

附證明文件說明。 

 

 



航空貨運承攬業各項變更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變 更 登 記 事 項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時 應 檢 附 之 證 明 文 件 ( 各 一 份 ) 

股 東 同

意書（或

股 東 會

議事錄）

影本 

公司主管機

關核准公文

及公司變更

事項表影本 

公司章程 

新舊股東 

前後對照表 

（請自繕） 

原領許可證

正本(或海運

空運合一許

可證影本) 

當地航空貨運承

攬商業同業公會

簽給已辦妥變更

後之會員證或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 

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變更登

記前須

經民航

局核准

事項 

□ 英文名稱 V       

變更登

記後須

報請民

航局備

查事項 

□ 
中文名稱 、 

組織 

 
V V  V V  

□ 英文名稱      V  

□ 
負責人（或負

責人更名） 

 
V    V V 

□ 資本額  V V V  V  

□ 地址 

 

V   

V(遷移至

不同直轄

市、市、縣

時需檢附

本項) 

V  

□ 停業  V      

□ 復業  V      

□ 設立分公司  V      

□ 
分公司結束 

營業 

 
V      

注 意 事 項 

1. 請於本申請書變更登記事項欄之□內打ˇ以標示所欲申請變更之項目。 

2. 各項變更請於辦妥登記後十五日內申報。 

3. 如委由會計師或律師代理申請，請加附委託書。 

4. 換證費新臺幣貳仟壹佰元，請於收到公函通知領取新證時再行繳納，請

勿先行寄送本局，以免遺失。 

5. 所檢送之文件如為影本，應於文件上敘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申請人印

章。 

申 請 人 
公司名稱：                 （簽章） 地 址  

負責人：                   （簽章）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文 號 

日期：       年       月      日 

文號：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法規及行政規則刊登行政院公報資料提要表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要項 

1 資料類別 

□法規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令（含編制表） 

□指定法規施行日期之令（勾選此項，免填項次4、5、7） 

□有法律授權依據，具對外效力，需踐行預告程序及送立法院查

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列7種名稱之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行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 

□條列式 □非條列式 

■法規命令草案預告（如勾選此項，免填項次3~7） 

2 名稱或摘要 
中文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

英譯 Regulations Governing Air Freight Forwarder 

3 內容辦理英譯 □是 □否 

4 異動性質 □訂定 □修正 □廢止 

5 施行(生效)日期

□自發布日或溯及施行(生效) 

□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行(生效) 

施行(生效)日期  年 月

6 指定施行日期   年 月 日 

7 廢止日期 

□自發布日廢止 

□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日期  年 月 日 

填表說明： 

一、1則發布令或公告含多筆異動，每筆異動應填寫1張提要表。但項次1資料類別勾選

「行政規則/非條列式」時，如含多筆異動，僅需填寫1張提要表。 

二、項次1：選法規或行政規則者，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本項所稱編制表，指單獨訂修

之編制表；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令發布，應填寫2張提要表。 

三、項次2：法規或行政規則屬條列式者，應填名稱全名，另法規或行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應填新名稱；屬非條列式者，應填摘要。資料類別屬「法規命令草案預告」有修正名

稱時，因尚未正式發布修正，應填寫舊名稱。 

四、項次3：如填寫「是」，則納入「全國法規資料庫」英譯法規通報列管，機關應於英

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理英譯及通報作業；如法規曾辦理內容英譯，後續歷次修正皆納

入列管。 

五、項次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行政規則，如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行(生效)，例如特定施

行日期或授權以命令另定，應勾選第2選項，並填入施行日期，如有多個施行日期，

以最後日期填入；如施行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日期。 

六、項次6：「資料類別」為「指定法規施行日期之令」者，應填寫本項日期，如有指定

多個施行日期，以最後日期填入。 

七、項次7：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令之廢止，應自發布日廢止，並自發布日起算

第3日起失效，應勾選「自發布日廢止」；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列7種名稱之

法規命令及行政規則之廢止，則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日期。 

八、本提要表如係法規及行政規則異動，應併同預定刊登公報書函；如係法規命令草案預

告，則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送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俾利資料介接全國法規資料庫。 



Title Summar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s here 
given, to commence a period of public 
comments for the draft amendment on 
partial articles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Air Freight Forwarder”. 

“Regulations Governing Air Freight 
Forwarder” was amended on May 11, 
2015. To take the needs for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ir  
freight forwarders into consideration, 
partial articles of the said Regulations 
are amended. 

 
 


